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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城乡建设局
关于下放房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职能

的通知

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适应建筑业发展形

势，发挥市区两级监管合力，根据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安

置房建设和问题楼盘攻坚化解暨房屋征收安置相关问题的

会议纪要》（〔2023〕98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现将

市内五区房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职能下放至区级实施，具体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职责分工

市城建局负责全市房屋市政工程项目的行业指导工作，

市内五区（金水区、中原区、二七区、管城区、惠济区）建

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负责辖区内房建工程的

联合验收及竣工验收备案工作，相关职能下放工作于 2023

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。具体职责分工如下：

质量验收方面：市内五区的房建工程建设完工后，由郑

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技术监督中心向属地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出具《工程质量监督情况说明》，建设单位向属地建设

行政主管部门报送联合验收申请，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

照规定日期组织联合验收，各区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等部门配

合完成联合验收，出具《联合验收意见书》。

消防审验方面：将市内五区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建设工

程消防验收备案与抽查权限全部下放至区级；将社会投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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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和消防验收权限下放至区级。

相关工程保修期内的工程质量投诉和消防质量投诉的

处理，以及工程建设领域的平安建设、综合治理、信访稳定、

行政诉讼等工作，由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城建局有关处室、单位要增强

服务意识和大局意识，强化业务培训，指导区级各单位做好

验收权限承接工作。要加大行业指导，加强舆论宣传，向企

业宣贯验收权限下放事项、办理流程、政策精神等，提高工

作透明度，确保我市建筑市场和谐稳定。

（二）加强能力建设。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

视验收权限承接工作，细化任务清单，制定承接方案，要主

动加强监督队伍能力建设，优化提升验收工作效能，加强与

企业沟通联系，为企业提供优质技术服务，确保职权下放工

作“接得住、管得好”。

（三）严格依法行政。要进一步加强市、区两级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工作联动，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

严格执行工程建设程序和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，严格落

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，严肃惩戒工程质量安全问题突出企

业，确保全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。

附件：《工程质量监督情况说明》

2023 年 11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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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质量监督情况说明

一、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：

施工许可证号：

建筑面积：（注明总建筑面积、各单位工程建筑面积）

工程地址：

开工时间：

竣工预验收时间：

建设单位及项目负责人：

施工单位及项目负责人：

监理单位及项目负责人：

勘察单位及项目负责人：

设计单位及项目负责人：

二、监督情况

该工程于 xx 年 xx 月 xx 日，取得施工许可证。

xx 年 xx 月 xx 日，我中心监督 xx、xx 科依据《工程质

量监督计划》，对工程质量责任主体进行质量监督交底，向

其告知质量监督管理要点和注意事项。

截至目前，共对该工程监督抽查 xx 次，下达《整改通

知书》xx 份，依据工程质量责任主体的整改回复看，发现问

题已整改，签证齐全，结论明确。针对 xxx 违法违规行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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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于 xx 年 xx 月 xx 日向市综合执法局移交违法线索。

xx 年 xx 月 xx 日，我中心联合区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该

工程开展监督抽查，现场抽查 x#楼、x#楼工程实体质量，x#

楼、x#楼工程技术资料，发现以下问题：

（一）土建实体质量（注明抽查具体部位，x 楼 x 单元

x 层 x 部位）：

1、

2、

（二）安装实体质量（注明抽查具体部位，x 楼 x 单元

x 层 x 部位）：

1、

2、

（三）工程技术资料（工程管理资料、结构检测资料、

功能性检测资料、分部工程验收资料均应检查到位）：

1、

2、

三、工作建议

1、根据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安置房建设和问题楼盘

攻坚化解暨房屋征收安置相关问题的会议纪要》（〔2023〕98

号），现将工程的竣工验收、质量投诉处理等工作职责移交

xx 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。

2、针对在预验收监督抽查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，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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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要求建设单位举一反三、以点代面、全

面排查整改，并将问题列入监督工程竣工验收复查内容。

3、请区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严格按照《房屋建筑和市政

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》（住建部 5 号令）、《房屋

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》（建质〔2013〕171

号）、《河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实施细

则》（豫建建〔2014〕12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监督工程竣工验

收。

4、请区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工程竣工验收后，将竣工

验收情况书面告知我中心。

郑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技术监督中心

xx年xx月xx日

接收单位及接收人：


